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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B_AE_E5_89_8D_E7_c122_479623.htm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是实现司法公

正的基础和前提，是我国审判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核心。贯彻

独立审判原则，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完善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势在必行。但是，当前我国

独立审判原则在贯彻实施和落实到位上，与立法原则和宗旨

，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侵蚀着司法公正，对我国的司法制度

也造成了极大冲击，严重影响了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进程。

目前，影响我国独立审判原则实现的因素主要有： 一是历史

和传统意识方面的影响。在我国，司法(审判)行政合一的体

制几乎一脉相承，源远流长，其影响程度和范围，在现代社

会仍清晰可见。长官意志、以权压法，以行政手段代替司法

手段等不同程度存在，成为产生执法不公、司法腐败的根源

之一。 二是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影响。我国现行法院体制中的

组织人事关系、财政关系等，都要受地方同级党、政、人大

等方面的制约，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地方保护主义，增大了

法院独立审判的难度。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和保障措施

，独立审判原则存在着空档、漏洞和不完善的情况，损害了

司法公正。 三是社会干预方面的影响。社会方方面面，也在

不同程度地干预和影响着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当前，曲解

“独立审判”与“稳定大局”是辩证统一关系，简单地将局

部不安定的因素转嫁到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严肃执法身上

，成为非法干涉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的典型表现之一。此外，



社会上拉关系、讲人情、请客送礼、行贿受贿等不正之风，

也影响和制约着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工作。 四是经济体制改

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影响。在当前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

，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既需法律保护，也需法律杠杆调

整，必然产生体制改革超前和审判制度改革相对滞后方面的

矛盾和冲突，这促使法院政审分开、改革陈旧审判方式，成

为影响独立审判原则实现的动力和积极因素。 五是受干警观

念的影响。有的地方、有的法院的个别领导，缺乏对法律制

度、审判科学的系统学习与研究，仅凭经验、凭对法律知识

的粗浅了解和行政权力来组织指挥法院的审判工作，习惯于

用行政命令来驾驭法律，既非合议庭成员，又非审委会成员

，不审案却判案，影响审判结果，致使独任审判和合议庭形

同虚设。另一方面干警责任心不强，依赖思想严重，大小案

件都请示汇报，将裁判责任片面地推给院领导、审委会或上

级法院，有的地方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政审不分、审判分

离、行政干预审判的现象还相当普遍。 六是受干警素质的影

响。我国的法官队伍成份极为复杂，发展极不平衡，专业型

、专家型的法律审判人才非常有限。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如

果一概要求我们的法官都能做到独立审判、独挡一面，高效

率高质量的完成审判任务，显然是存在相当困难和不现实的

。 七是监督制约机制还很不健全。一方面对法院审判质量，

另一方面对影响法院独立审判非法干预的行为，缺乏一套行

之有效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和措施。 保证独立审判原则的实

现和贯彻执行，既是维护法制统一，也是维护宪法尊严，必

须从根本上排除一切干扰法院独立审判的各种因素，从立法

上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强化保障措施，增强法院独立审判和



抗干扰能力，更好地发挥审判职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

供良好的法律保障。 一、从立法上突出对独立审判原则实现

的法律保障。增立对非法干涉法院独立审判原则实现的制裁

条款，为法院干警坚持原则，独立审判，坚持正义，抵制干

扰撑腰打气，切实保障独立审判原则的实现。 二、从立法上

改革现行法院体制和设置。将现行法院按行政区划设置，各

级法院的组织、人事、财政关系、法官任命等受当地行政区

域有关部门控制的横向管理体制，改革为垂直设置和垂直管

理，与地方脱钩，以此来摆脱法院对当地行政区域有关部门

的过份依赖，坚决抵制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为独立审判原

则的实现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三、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创

造公平竞争激励机制。要本着“任人唯贤、唯才是用”的原

则，继续加强和深化法院人事制度改革，引入公平竞争、优

化组合机制，打破论资排辈的陈旧观念，建立一种平等竞争

的法官任用机制和“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干部任免

机制，以德能勤绩和“四化”要求作为干部晋升的客又见标

准，并实行动态管理，废除终身制，对不能坚持独立审判原

则和维护法律尊严、工作实绩平平的法官，决不提拔晋升使

用，使法院的人事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合理，全面调动激发

广大干警的积极性、创造性、 主动性和忧患意识，更好地促

进法院各方面审判工作的良性发展。 四、政审分离，实行审

判组织和主审法官负责制。为了保证独立审判原则的实现，

人民法院必须深化审判方式改革，实行政审分开和审判组织

、主审法官责任制，逐步适时适度放权，赋予审判组织应有

的独立审判案件的权力，使审判组织能审能判，有权审有权

判，使非个案审判组织的行政领导从繁杂的审判事务中解脱



出来，腾出更多的精力研究、谋划促进审判方式改革的宏伟

方略，更好地为独立审判搞好服务。 五、正确理解和完善错

案追究制。应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进行科学论证，正确理

解错案责任追究，科学界定错案标准，区分故意枉法裁判还

是对法律、事实证据认识和理解的不同而出现的错判，不可

一概而论，在给干警加压的同时，还要让干警解放思想，放

手工作，不能畏缩不前，使错案追究责任制更趋于科学、合

理、规范化。对故意枉法裁判者要从严惩处，对由于对事实

的认定和法律适用理解不同产生的错案，可以适当放宽责任

追究，更好地保证独立审判原则的实现。 六、强化审判监督

，全面提高审判质量，要进一步强化审判监督机制，既坚持

党委对审判工作的领导，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又要从内部强化和完善案件评查制度、错案追究制度、廉政

制度和严格的审判纪律，将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形

成严密、科学、规范的监督体系，全面提高审判质量，切实

保证独立审判原则的实现。 编辑：汤昊 haot@acl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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